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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林业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对 

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生产企业进行 

清理整顿和开展标记试点工作的通知 

林护发〔2003〕3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（农林）厅（局）、工商行政管理局，

内蒙古、吉林、龙江、大兴安岭森工（林业）集团公司，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林业局： 

为加强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市场管理，防止野生动物资源过量消

耗，保护野生动物资源，维护经济秩序，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，

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要求，根据《野生动物

保护法》和《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国家林业

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研究决定，对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为

原料的生产企业进行一次清理整顿，并借鉴国际通行做法，对其生

产的野生动物产品、制成品及衍生物开展标记试点。现就有关问题

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对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生产企业的主体资格进行一次

全面清查 

   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（农林）厅（局）会同工商行政管

理局应当尽快组织对辖区内利用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为原料的生

产企业进行全面清查。生产企业按本通知要求填报《利用陆生野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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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物及其产品的生产企业情况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同时提交野生动物

经营利用许可证明和营业执照复印件。林业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分

别下列不同情况进行处理。 

    （一）具有合法的营业执照、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利用

许可证明的，为合法的利用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生产企业主体。 

（二）对于“无证无照”的，应当予以取缔；对于“有照无证”

或“有证无照”的，应限期依法补办有关手续。 

     清理整顿工作须于 2003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。自 2003 年 5 月 1

日起，对无证照或证照不全继续从事利用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生

产其制品活动的，由林业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。 

二、对利用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生产其制品名实不符的生产

企业进行清理 

对产品说明、广告宣传中明示其制品含有野生动物成分，或制

品名称中明确使用了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称谓，但生产单位称该制品

不含野生动物成分的，应责成其于 2003 年 3 月 1 日前对有关产品说

明、广告予以纠正，或变更制品名称，以消除不良社会影响。因实

际情况，在规定的期限内确实无法完成制品名称变更的，应在产品

包装说明中明确注明“不含有野生动物成分”的字样。对 2003 年 5

月 1 日后仍未变更或未按要求提出变更申请的，由林业、工商行政

管理部门依法按非法经营利用野生动物产品或虚假广告进行查处。 

三、对利用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生产的制品开展标记试点 

自 2003 年 5 月 1 日起，国家林业局开始采用统一的“野生动物

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”，对选定的利用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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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料的生产企业进行试点、对其生产的野生动物制品进行标记。该

标识在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中，与野生动物制品运输、销售证

明具有同等效力，野生动物制品生产经营单位运输（托运）、销售

使用有该标识标记的陆生野生动物制品不再申办运输、销售审批手

续。林业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管理和执法工作中，对专用标识的

有无或真伪可提交有关机构进行认定。有关标识的技术服务及管理

由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研究发展中心承担，标识真伪鉴定由国家

林业局野生动物检测中心承担。任何单位或个人仿制、伪造统一标

识和对其它制品进行标记的，林业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按国家有

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。  

    鉴于陆生野生动物制品进行大规模标记在我国尚属首次，国家

林业局选定山东张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“三鞭酒”、“三鞭

丸”和海南椰岛集团总公司生产的“鹿龟酒”进行先期标记试点。

自 2003 年 5 月 1 日起，上述试点企业生产的“三鞭酒”、“三鞭丸”、

“鹿龟酒”，均应是经过标记的产品，未经标记的产品按非法利用

野生动物产品予以查处。 

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制品的生产企业，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可以

提报试点申请，由国家林业局统一安排。待标记工作的各项条件成

熟后，国家林业局和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将适时全面推行陆生野生动

物制品标记制度。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生产经营陆

生野生动物制品清理整顿和标记试点工作要予以高度重视，指定专

人负责，建立专门档案，加强与有关部门协调和沟通，采用各种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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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形式进行广泛宣传，争取生产经营单位的主动配合，引导消费者

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野生动物制品，并加强对非法经营利用陆生野

生动物等违法现象的打击力度，确保上述工作的顺利进行。 

 

附件：利用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生产企业情况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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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利用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生产企业情况表 

 

    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       市（县、区） 

单位名称  单位法定代表人  

单位地址  邮政编码  

电话及 

传  真 
 

有无许可证  有无营业执照  

批准文号  注册号  

制品 

名称 

动物种类

（学名） 

利用

部位 
含量 

年消

耗量 

制品年

产  量 
来源 销售对象 

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填表时间 


